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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督查情况的通报

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经纪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区疫情防控指挥部《关于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》要求，近段时间来，我委对全区开发企业、经纪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了严格督查。督查发现，部分企业对疫情防控工作重视不够，未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，防控措施流于形式，如：仅对看房客户进行简单体温测量后就让其进入售楼部，未进行“二码”联查，《通告》张贴不规范等等。为切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，严肃纪律，现对重庆昕晖琪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重庆贵博地产集团有限公司、重庆金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重庆澳海汇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重庆万润置业有限公司、重庆三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和重庆市永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予以通报批评。

请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经纪机构要高度重视，引以为戒，认真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，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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